声    明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本人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由于历史原因，本人所持的结婚证（结婚证字号：         ）上所示个人信息与本人身份证信息不一致，现声明该结婚证上的（姓名）        与本人是同一人。特此声明。
本人对以上情况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证明人(签字及盖指模):
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